保定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
关于做好 2021 年度全市企业职工因病提前退休工作有关问题的通知
各县（市、区）、开发区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市本级统筹 单位：

为做好 2021 年度全市企业职工因病提前退休工作，进一步规范基金收支管理，防范基金支付风险，按照《河北省人力 资源和社会保障厅关于做好 2021 年度全省企业职工因病提前退休工作有关问题的通知》（冀人社字〔2021〕44 号）文件精神，结合我市实际情况，现将有关问题通知如下：

一、申请病退人员资格认定

（一）经原劳动部门批准招用的国有、集体企业原固定职 工、劳动合同制职工现仍在企业工作的，根据国家和省有关规 定，截止 2021 年 12 月 31 日，符合以下条件的方可申请办理因病（非因工负伤）提前退休。
男年满 50 周岁及以上、女年满 45 周岁及以上。
在国有、集体企业工作满 10 年以上，缴费年限满 15 年
（含视同缴费年限，其中实际缴费满 5 年）及以上。

因病（非因工负伤）经鉴定完全丧失劳动能力条件人员。

（二）原国有、集体企业的固定职工、劳动合同制职工， 曾在国有、集体企业工作满 10 年以上，因企业破产、改制解除劳动关系后，重新就业（包括灵活就业）的参保缴费人员(灵活就业人员须按个体工商户政策继续缴费)，除符合第（一） 条的 1、2、3 条外，还需要提供企业破产、改制的政策文件及职工领取安置费、经济补偿金的原始材料后方可申报。
国有、集体企业系指《国务院关于工人退休、退职的暂行规定》（国发[78]104 号）规定范围的企业。

二、申报流程及有关要求

符合病退申报条件人员，向本人所在用人单位或档案管理机构提出书面申请，按本《通知》有关要求填写、递交各种申 报材料。

（一）用人单位和档案管理机构审核、公示、上报。
人事档案。各县（市、区）人社局、市本级统筹单位要 严格按照病退条件认真审核申请人提交的申报材料、人事档案 及养老保险缴费情况，单位填写《2021 年度申请办理因病提前退休人员资格认定情况登记表》（附件 7），对申报病退的人员，要严格按照我省相关规定，对职工人事档案等病退材料进 行认真审核，对不符合病退退休年龄、缴费年限以及国有、集 体企业职工身份等条件的，不得申报病退。
根据审查结果，将初步认定符合条件的人员在本单
位明显位置进行公示并留下影像资料保存,公示时间不少于 7 个工作日，其中灵活就业人员在档案托管机构或社区进行公 示。公示后填写《企业职工申请因病提前退休公示情况报告》
（见附件 6）。

各单位要严格按照人事档案管理规定的要求对职工档案进行整理并编辑页码，可按照附件 3《档案目录参考清单》整理。并依据档案记载填写《河北省参保人员提前退休审批表》
（附件 8）。

单位名称发生变更的，须提供相关材料。调动单位的，须提供调动手续及单位性质的材料。

对 2009 年 7 月 1 日以来，办理养老保险关系转移手
续的人员，需提供养老保险转移手续及缴费凭证。对 2012 年 9

月 21 日后符合补缴养老保险费规定并补缴了养老保险费的人员，需提供劳动合同书和补费到账的凭证。
所有单位须到社保经办机构出具《参保人员缴费信息核对表》，由个人签字确认后，参保单位和经办机构经办工 作人员签字、加盖公章，缴费信息必须打印至申报病退时。按 规定需要补缴养老保险费或补欠缴养老保险费的，在申报前完 成。
有特殊贡献需提高退休待遇人员报批时，应携带相关证件及复印件。

凡经省最终劳动能力鉴定达到提前退休条件的，因档案或养老保险参保缴费等不符合政策规定，不能办理待遇审 批手续的，由单位承担一切后果，并负责妥善处理。
病历材料。各县（市、区）人社局、市本级统筹单位要 按照要求对申请人提交的鉴定材料进行严格审核,参加职工医疗保险的,要对提交的病历材料通过当地医保中心查询并核实真伪（对未参加医保人员或特殊情况未通过医保系统就医人 员，派专人到出具病历材料的医疗机构对其提供的病历材料核 实真伪）。
为防止病历材料遗漏、丢失，各县（市、区）、各单位和档案管理机构要严格按照《职工因病（非因工负伤）劳 动能力鉴定申请资料》（附件 2）要求上报。

在报送鉴定材料时，劳动能力鉴定表要粘贴本人近期一寸免冠白底照片（须与职工退休审批表的照片同版），表格书写字迹清楚，鉴定编号由负责市本级及各县（市、区）病 退鉴定工作的人社部门统一填写。各县（市、区）编号见《因 病劳动能力鉴定编号分配说明》（附件 9）。

用人单位或档案管理机构要签订《用人单位病退申报材料审核承诺书（1）》（附件 10），审核人为企业人力资源部（劳资科）或档案管理机构的负责人。

（4）县（市、区）人社局要签订《用人单位病退申报材料审核承诺书（2）》（附件 10），审核人为县（市、区）人社局病退工作负责人。

（二）申报病退材料的初审认定。

1、养老保险处审核人事档案材料。人事档案未进行规范整理、编码、材料不全或不符合要求的退回报送单位，限期整 改，逾期不再受理。

2、审核病历材料。按照《关于进一步规范劳动能力鉴定工作的通知》（人社部发[2020]91 号）文件要求，在养老保险处审核人事档案资格认定后，市本级申报的向市劳鉴办提交申 请材料，市劳鉴办审核人员审核病历等申请材料，填写《因病
（非因工负伤）劳动能力鉴定材料审核表》并签名，为申请材料真实性、完整性负责。各县（市、区）申报的向各县（市、区）人社部门提交申请材料，各县（市、区）人社部门负责病退的工作人员审核病历等申请材料，填写《因病（非因工负伤） 劳动能力鉴定材料审核表》并签名，为申请材料的真实性、完整性负责。市劳鉴办审核人员对各县（市、区）人社部门提交的申请材料进行复核，对各县（市、区）人社部门病历审核工作进行指导、监督。

（三）初次劳动能力鉴定。初次鉴定按照《职工非因工伤 残或因病丧失劳动能力程度鉴定标准（试行）》（劳社部发
〔2002〕8 号）和《河北省劳动和社会保障厅鉴定管理办法(试

行)》（冀劳鉴〔2007〕4 号）文件有关要求，对经认定符合资格的申请人，组织专家进行因病（非因工负伤）劳动能力初次 鉴定，并制定初次鉴定方案。初次鉴定时要对每一位申请职工 进行面检和查体，必要时，委托指定医疗机构出具临床检查和 诊断报告。并将职工初次鉴定面检情况填写到《职工因病（非 因工负伤）劳动能力初次鉴定面检情况表》中（附件 5），提出初次鉴定意见，对特殊情况不能到场进行检查的，个人可以 提出申请，经单位确认后，可安排鉴定专家上门进行鉴定。每 位职工的原始检查结果和诊断结论资料要完整保留，作为最终 鉴定材料的一部分，在最终鉴定时提交给省劳鉴委。对通过初 次劳动能力鉴定的人员，经市劳鉴委进行公示后，报省劳鉴委 进行最终劳动能力鉴定。
时间安排。2021 年度病退劳动能力初次鉴定具体鉴定时间和地点于 2021 年 6 月 5 日前，在市人社局网站公告公示栏提前公布。2021 年 6 月下旬完成初次鉴定工作。
收费标准。按照《市物价局、市财政局转发〈关于重新 明确我省劳动能力鉴定收费标准的通知〉的通知》（保价行费
〔2014〕44 号）规定，每人收取 400 元鉴定费。

（四）最终劳动能力鉴定。由省劳鉴委组织相关医疗卫生专家，组成专家组进行最终劳动能力鉴定。最终鉴定采取审阅审核鉴定资料和抽查面鉴相结合的办法。审阅审核鉴定资料， 主要包括初次鉴定的临床检查结果和诊断结论、历史病历和
《职工因病（非因工负伤）劳动能力鉴定表》等。抽查鉴定在 审阅审核鉴定资料基础上进行，由鉴定专家对抽查人员逐个进 行临床检查和诊断，并提出最终鉴定意见。最终劳动能力鉴定 工作结束后，省人社厅将在河北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网上对 通过最终劳动能力鉴定的申请病退职工名单进行公示。
（五）病退核准。

对通过最终劳动能力鉴定的人员，市人社局将职工人事档案等材料和用人单位填报的《提前退休审批表》报省人社厅养老保险处核准。核准后将相关材料返回申报单位，符合条件的从 2021 年 12 月 31 日退休，2022 年 1 月按月发放基本养老金。各地社会保险经办机构负责将职工病退核准信息录入系统，纳入我省企业退休人员管理。
三、报送时间、地点及申报材料
（一）报送时间。市本级统筹单位：2021 年 5 月 17 日至
5 月 19 日；县（市、区）：2021 年 5 月 20 日至 5 月 24 日。各县（市、区）、市本级用人单位、档案管理机构要严格
按照上述规定时间报送申请病退人员的人事档案和病历鉴定材料，逾期不予受理。

（二）报送地点。东二环 1539 号人才大厦一楼大厅东侧。
（三）申报材料。

本《通知》所需各类申报表可从保定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网站（www.hebd.lss.gov.cn） “公告公示”栏下载，
按要求填报《职工因病（非因工负伤）劳动能力鉴定表》（附 件 4）、《职工因病（非因工负伤）劳动能力初次鉴定面检情况表》（附件 5）、《企业职工申请因病提前退休公示情况报告》（附件 6）、《职工因病（非因工负伤）提前退休人员资格认定情况登记表》（附件 7）、《河北省参保人员提前退休审批表》（附件 8），《承诺书（1）（2）》（附件 10）。纸质版要按照规定的份数填报，附件 7 在报名时须提供EXCEL 电子版。
表格上粘贴的照片必须是一寸免冠近照（白底）。

报名时携带身份证原件及复印件两张，复印件上由职工亲笔签名，并注明“与原件一致，申请 2021 年因病提前退休及劳动能力鉴定专用”字样，单位压盖公章。
四、有关工作要求
（一）切实加强对病退工作的组织领导，市人社局成立我 市企业职工因病提前退休工作领导小组（名单见附件 1），各县（市、区）人社局也要成立相应的组织领导机构。病退工作 实行纪检监察部门全程监督。
（二）劳动能力鉴定委员会在工作中要严格按照有关要求，规范鉴定程序，实行严格的工作流程。

（三）医疗鉴定专家必须从劳动能力鉴定委员会的入库专家中选择，不得选用非专家库医务人员承担鉴定工作。鉴定专
家和医疗机构工作人员要签订承诺书，切实明确责任，严格工 作要求。

（四）各级各部门、有关单位要切实履职尽责，严格按照 工作要求，认真核对申请职工档案、病退等材料相关信息，确 保真实有效。对弄虚作假的，一经发现，将追究相关责任。
（五）各地要严格按照时间节点完成各项病退工作，对没有按时限要求完成工作任务的地区和单位，省厅要对有关领导 和责任人进行通报批评，同时对逾期期间造成我省对国家多缴、少拨的基金，相应扣减省对各地下拨基金。

联系人：廖帮勇
养老保险处
电话：3088521 马宇新
工伤保险处
电话：308836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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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因病（非因工负伤）劳动能力鉴定材料审核表

（此件主动公开）

附件 1
             保定市企业职工因病提前退休工作

            领导小组名单

组
长：张瑞清 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党组书记、局长

副组长：李振杰 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党组副书记、副局长王小莉 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三级调研员
成
员: 孟照胜 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养老保险处处长陈建宽 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工伤保险处处长

陈 明 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机关纪委专职副书记

病退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设在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养 老保险处。成员由养老保险处、市劳动能力鉴定委员会办公室相 关工作人员组成。
附件 2
职工因病（非因工负伤）劳动能力鉴定

申请资料

一、《职工因病（非因工负伤）劳动能力鉴定表》（附件 4）、
《职工因病（非因工负伤）劳动能力初次鉴定面检情况表》（附件 5）。

二、材料提交之日前三个月以内的诊断证明书原件一份。诊断证明书的疾病内容要与申请本次劳动能力鉴定有关。诊断证明书内容包括：疾病名称全称，病因诊断、疾病解剖部位、病理诊断及功能诊断。如：冠状动脉粥样硬化性心脏病，下壁心肌梗死， 心功能不全三级等。
三、近３年内的住院、门诊等病史资料。

1、心脏病、高血压需提供心电图、心脏彩超等检查报告；

2、糖尿病、肝病需提供 3 年以内的多次化验单及近期化验单等；

3、脑血管病需提供近期影像学资料，如磁共振、CT 或和血管造影检测报告等；

4、恶性肿瘤需提供病理诊断报告等；

5、精神类疾病需提供专科医疗机构医学诊断书、3 至 5 年的住院病历等相关资料(出院小结、大病例)；
6、眼科需提供近期视力检查、验光诊断，矫正视力检测结 果等；
7、听力需提供近期电测听检测结果等；

8、癫痫病需提供 3 年以上的病历及历次脑电图检测报告， 必要时提供二十四小时动态脑电图检测资料等。

四、医疗文书需由县级（包括县级）以上医疗机构出具。 五、精神疾病患者的医疗文书需要具有鉴定精神疾病资质的

医疗机构出具。

六、住院病历复印件要求病历完整，并加盖医疗机构公章及齐缝章。门诊病历资料要包括病历内容记录、检验检查报告（原件）及相关资料。

七、职工个人提供的各类复印件材料，要由职工亲笔签名（抑郁症、精神病患者等不具备正常行为能力的职工由其法定监护人签字），并写上“申请 2021 年因病（非因工负伤）劳动能力鉴定专用”字样。
八、用人单位提供的各类复印材料要由提供单位负责核对， 注明“此件与原件相符”，并加盖单位公章和骑缝章。

附件3、


档案目录清单
姓名：
档案编号：
	序号
	材料分类
	材料名称
	形成时间
	份数
	备注

	一
	履历材料
	干部履历表
	
	
	

	
	
	各类人员登记表
	
	
	

	二
	自传材料
	自传
	
	
	

	三
	鉴定、考察、考核材料
	年度考核表
	
	
	

	
	
	考核登记表
	
	
	

	四
	学历、 专业技术等材料
	招生报名登记表（博、硕、专接本、普通高考、
	
	
	

	
	
	学生登记表（博、硕、本科、大专、中专、中技）
	
	
	

	
	
	学籍表（博、硕、本科、大专、中专、中技、高中、初中）
	
	
	

	
	
	毕业生登记表（博、硕、本科、大专、中专、中技）
	
	
	

	
	
	成绩单（博、硕、本科、大专、中专、中技）
	
	
	

	
	
	学位申请材料（博、硕、学士）
	
	
	

	
	
	国外学历学位认证书（博、硕、本科、大专）
	
	
	

	
	
	毕业论文（设计）评审材料
	
	
	

	
	
	初聘专业技术职务呈报表
	
	
	

	
	
	职称评审表（正高、副高、中级、助理、员级）
	
	
	

	
	
	资格考试合格人员登记表（正高、副高、中级、助理、员级）
	
	
	

	
	
	职（执）业资格材料
	
	
	

	
	
	高等学校政治思想品德考察表
	
	
	

	
	
	学年鉴定（考核）表
	
	
	

	
	
	毕业（实习）鉴定表
	
	
	

	五
	政治历史情况审查材料
	考生政治审查表
	
	
	

	
	
	政审登记表
	
	
	

	
	
	政审证明
	
	
	

	
	
	其家庭政治情况调查材料
	
	
	

	六
	党、团材料
	志愿书（党、团）
	
	
	

	
	
	申请书（入党、党员转正、入团）
	
	
	

	
	
	积极分子登记表、积极分子考察表、预备党员登记表
	
	
	

	
	
	党课结业证明
	
	
	

	
	
	入党培养对象考察登记表
	
	
	

	
	
	推优入党登记表
	
	
	


	
	
	群众评议
	
	
	

	
	
	思想汇报
	
	
	

	七
	奖励材料
	奖学金登记表、三好学生登记表、优秀学生干部登记表
	
	
	

	
	
	先进个人登记表、优秀团员登记表、优秀毕业生登记表
	
	
	

	八
	处分材料
	处分决定
	
	
	

	
	
	免于处分的意见
	
	
	

	九
	任免、工资、离退出国
审批等材料
	录（聘）用审批表
	
	
	

	
	
	招工审批表
	
	
	

	
	
	接续工龄审批表（证明）
	
	
	

	
	
	应征入伍批准书（审批表）
	
	
	

	
	
	退出现役登记表
	
	
	

	
	
	退役士兵分配工作通知书
	
	
	

	
	
	自谋职业登记表
	
	
	

	
	
	劳动合同书
	
	
	

	
	
	续订劳动合同材料
	
	
	

	
	
	解除劳动关系材料
	
	
	

	
	
	流动登记（审批）表
	
	
	

	
	
	转正定级表
	
	
	

	
	
	工资（变动）套改表
	
	
	

	
	
	不调资证明
	
	
	

	
	
	公务员、事业单位辞职审批手续
	
	
	

	
	
	干部任免表
	
	
	

	
	
	灵活就业人员建立医保档案登记表
	
	
	

	
	
	养老保险登记表
	
	
	

	
	
	失业金申领表、就业失业登记证
	
	
	

	十
	其他材料
	就业报到证（博、硕、本科、大专、中专、中技）
	
	
	

	
	
	就业通知书（博、硕、本科、大专、中专、中技）
	
	
	

	
	
	档案材料转递通知单
	
	
	

	
	
	体格检查表、学生体质健康标准登记卡
	
	
	

	
	
	工资介绍信
	
	
	

	
	
	行政介绍信
	
	
	

	
	
	准考证、录取通知书
	
	
	

	
	
	国（境）外永久居留资格、长期居留许可等证件
	
	
	

	
	
	
	年
月
日


	六
	党、团材
	推优入党登记表
	
	

	
	
	预备党员登记表
	
	

	
	
	料群众评议
	
	

	
	
	思想汇报
	
	

	
	
	转正申请
	
	

	七
	奖励材料
	奖学金登记表
	
	

	
	
	先进个人登记表
	
	

	
	
	优秀毕业生登记表
	
	

	
	
	
	
	

	
	
	
	
	

	八
	处分材料
	
	
	

	
	
	
	
	

	
	
	
	
	

	九
	任免、工资、离退出国
审批等材料
	任免呈报表
	
	

	
	
	录（聘）用审批表
	
	

	
	
	公务员、事业单位辞职审批手续
	
	

	
	
	就业报到证（博、硕、本科、大专、中专、中技）
	

	
	
	就业通知书（博、硕、本科、大专、中专、中技）
	

	
	
	招工审批表
	
	

	
	
	接续工龄审批表（证明）
	
	

	
	
	应征入伍审批表
	
	

	
	
	应征入伍批准书
	
	

	
	
	退役士兵分配工作通知书
	
	

	
	
	退出现役登记表
	
	

	
	
	自谋职业登记表
	
	

	
	
	劳动合同书
	
	

	
	
	解除劳动关系材料
	
	

	
	
	市县内企业职工流动登记表
	
	

	
	
	跨市县流动审批材料
	
	

	
	
	转正定级表
	
	

	
	
	工资（变动）套改表
	
	

	
	
	不调资证明
	
	

	
	
	
	
	

	十
	其他材料
	体格检查表
	
	

	
	
	档案材料转递通知单
	
	

	
	
	工资介绍信
	
	

	
	
	行政介绍信
	
	

	
	
	灵活就业人员建立医保档案登记表
	
	

	
	
	养老保险登记表
	
	

	
	
	学生体质健康标准登记卡
	
	

	
	
	劳动手册
	
	

	
	
	待业证
	
	

	
	
	
	
	

	
	
	
	
	

	
	
	
	
	


年
月
日

附件 4
职工因病（非因工负伤）劳动能力鉴定表
单位：
编号：
	姓
	名
	
	性
别
	
	身份证号
	
	一寸免冠近照

	工
种
（职务）
	
	参加工作时间
	
	病休（负伤）时间
	
	

	通讯地址
	
	联系电话
	
	

	主要伤病史简述
	
	（可附页）
申请人签字：
	年
	月
	日

	单位审查意
见
	
	公章
	年
	月
	日

	市级、省直医疗专家组意见
	

	初次鉴定意见
	
	（市、省直劳动能力鉴定机构公章）
	年
	月
	日

	省级医疗专 家 组意 见
	

	最终评审结
论
	
	（省劳动能力鉴定机构公章）
	年
	月
	日

	备
	注
	


注：1、本表一式四份；
2、主要伤病史简述一栏填写疾病内容应与诊断证明书内容一致；
3、单位审查意见一栏应填写“同意申报”或“不同意申报”字样，填写日期后加盖单位公章。
附件 5
职工因病（非因工负伤）劳动能力初次鉴定面检情况表
单位：
编号：
	姓 名
	
	性别
	
	身份证号
	

	面 检 检查报告及结果
	

	市 级 医疗专家组意见
	

	市级 劳鉴委意见
	


注：1、本表一式四份；

2、面检检查报告及结果附上初检当天现场检查医学报告或影像资料、图片说明。

附件 6

企业职工申请因病提前退休公示情况报告
	我单位对        名申报 2021 年度因病提前退休的职工于    年   月  日至    年  月   日进行了公示，根据公示结果，经过认真核实，初步认定   名职工符合国家和省有关规定，现报送市人社局审核。名单如下：

	企业劳动人事部门意见
	公章
	负责人签章年
月
日

	企业工会组织意见
	公章
	负责人签章年
月
日

	企业法人意见
	公章
	负责人签章年
月
日


附件7
2021年度申请办理因病提前退休人员资格认定情况登记表

单位：
年
月
日

	序号
	编号
	姓名
	性别
	出生日期
	参加工作时间
	缴费年限
	病休时间
	病史情况简述
	工作单位
	职工个人联系电话
	备注

	
	
	
	
	
	
	
	
	
	
	
	

	
	
	
	
	
	
	
	
	
	
	
	

	
	
	
	
	
	
	
	
	
	
	
	

	
	
	
	
	
	
	
	
	
	
	
	

	
	
	
	
	
	
	
	
	
	
	
	

	
	
	
	
	
	
	
	
	
	
	
	

	
	
	
	
	
	
	
	
	
	
	
	

	
	
	
	
	
	
	
	
	
	
	
	

	
	
	
	
	
	
	
	
	
	
	
	

	
	
	
	
	
	
	
	
	
	
	
	


联系人：
联系电话：
审核人：
说明：1、本表一式三份，市人社局养老保险处、市劳动能力鉴定委员会和申报单位各存一份；上报时，同时报EXCEL格式的电子表。
2、缴费年限：截止2021年底，实际缴费年限+视同缴费年限。
-20-

附件 8


河北省参保人员提前退休审批表
单位名称：
单位编号：
	个人社保编号
	
	姓名
	
	性别
	
	民族
	
	一寸免冠近照
（白底）

	公民身份号码
	
	

	出生日期
	年
月
日
(举证材料：本人档案
类
页
	

	参加工作日期
	年
月
日
(举证材料：本人档案
类
页)
	

	参加工作时用工形式
	□原固定工
□劳动合同制
□原临时工
□个体自由职业
	

	视同缴费中断记录
	年
月 至
年
月 （举证材料：本人档案
类
页）
	

	
	年
月 至
年
月 （举证材料：本人档案
类
页）
	

	
	年
月 至
年
月 （举证材料：本人档案
类
页）
	

	视同缴费截止日期
	年
月
	扣减视同缴费年限
	年
个月

	增加视同缴费年限
	年
个月
	确定视同缴费年限
	年
个月
	规定个人缴费日期
	年
月

	退休类别
	□特殊工种提前退休
□因病提前退休  □特殊政策提前退休
□军转干部提前退休
□其他提前退休

	退休时个人身份
	□企业工人
□企业干部
□事转企工人
□事转企干部 □工伤 1-4 级人员
□军转干部
□农民合同制
□个体自由职业

	退休时
职务
	
	退休时技术职称
	
	退休时工 种
	
	退休时脱离特殊工种时间
	年
月

	参加工作至退休前简历
	时间（从何年月至何年月）
	单
位
	工种/职务/职称
	备
注

	
	
	
	
	

	
	
	
	
	

	
	
	
	
	

	
	
	
	
	

	1994 年 10 月 31 日前前从事高温井下工作年数
	
	举证材料
	本人档案
类
页

	1994 年 10 月 31 日前从事有毒有害工作年数
	
	举证材料
	本人档案
类
页

	提高基础
	条 件（1994 年 10 月底前）
	项 目
	计发基数
	核准提高比例

	
	年
月获省以上劳模或军以上战斗英雄称号
	
	本人退休时
	%

	养老金条
	
	基 础
	全省上年度
	

	
	年
月获国家科技三等奖或省部级二等奖以上
	
	
	%

	
	1994 年 10 月底前军工企业进山满 20 年
	
	
	%

	
	
	养老金
	在岗职工月
	

	件及核准
	1994 年 10 月底前在西藏海拔 3500 米以上工作
年
	
	平均工资
	%

	提高比例
	1994 年 10 月底前从事高温、井下、有害工种
年
	过渡性养老金
	本人指数化月平均工资
	%

	参保单位
	该参保人员档案材料真实，退休待遇基础信息准确，基本情况已于
年
月
日 至
年
月
日在我单位进行了公示，公示期内没有异议，现为其申报办理基本养老保险退休手续。
（单位公章）
本人签字：
经办人：
年
月
日

	或档案管
	

	理单位意
	

	见
	

	参保地社会保险经办机构审核意见
	经办人：
复核人：
（公

章） 年
月

日
	县（市、区） 人力资源和 社会保障行政部门意见
	经办人：
复核人：
（公
章）
年
月
日

	设区市 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行政部门意见
	经审核，该参保人员材料属实。经办人：
复核人：
（公
章）
年
月
日
	省人力资源 和社会保障行政部门审批意见
	同意该参保人员从

年
月退休， 基本养老金从
年
月计发。
经办人：
复核人：
（公
章）
年
月
日


注：此表一式四份，相关信息除签名外不允许手工填写。
附件 9
保定市市本级及各县（市、区）因病劳动能力鉴定编号分配说明

2021 年度申请病退鉴定的人员统一进行编号，编号共 8 位， 左起 1-2 位代表设区市（保定市编号为 06），3-4 位代表市本级及县（市、区），5-8 位由市本级及各县（市、区）人社局按报名顺序填写。例：竞秀区首位报名编号为 06020001，以此类推。

现将各县（市、区）号段分配如下：

	市本级 01
	涞水县 13

	竞秀区 02
	涞源县 14

	莲池区 03
	阜平县 15

	高开区 04
	曲阳县 16

	清苑区 05
	唐
县 17

	徐水区 06
	望都县 18

	满城区 07
	博野县 19

	涿州市 08
	高阳县 20

	高碑店市 09
	蠡
县 21

	安国市 10
	顺平县 22

	定兴县 11
	白沟新城管委会 23

	易
县 12
	


附件 10
市本级单位病退申报材料审核承诺书（1）

我是 XXX 单位病退职工申报材料审核人，按照我省病退工作的要求，我对我单位员工 XXX 的申报鉴定材料进行了审核，所提交材料全部真实有效。
特此承诺。

审 核 人 ：XXX 2021 年 XX 月 XX 日
附件 10
县市区单位病退申报材料审核承诺书（2）

我是 XXX 县（市）区病退职工申报材料审核人，按照我省病退工作的要求，我对我县（市）区 XXX 单位 XX 职工的申报鉴定材料进行了审核，所提交材料全部真实有效。
特此承诺。

审 核 人 ：XXX 2021 年 XX 月 XX 日
附件 11、
因病（非因工负伤）劳动能力鉴定材料审核表
	单位
	
	姓名
	
	电话
	

	主要病情
	

	鉴定材料
	劳动能力鉴定表
	
	心电图
	

	
	住院病历
	
	脑电图
	

	
	门诊病历
	
	血管造影检测
	

	
	诊断证明书
	
	眼片
	

	
	检查检验报告
	
	电测听检测
	

	
	单位承诺书
	
	躁狂量表
	

	
	X 光片
	
	汉米尔顿抑郁量表
	

	
	CT 片
	
	简明精神病量表
	

	
	心脏彩超
	
	艾森克个性测验
	

	
	核磁
	
	抑郁自评量表
	

	
	其他
	

	审核意见
	签字：
年
月
日

	备注
	


1、按照附件（2）要求严格审核病历资料并对检查检验报告和影像资料逐一确认。
2、收取病历资料后，需到医疗保险机构或医疗机构核实真伪。
3、经初次鉴定，发现提交虚假医疗资料的，审核人应承担相关责任。
4、市本级单位由市劳鉴办对病历资料进行审核，县（市）区单位由县（市）区人社局对病历资料进行审核，并在《审核表》上签字。

保定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办公室
2021 年3 月26 日印发












2021年3月26日










